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疑似不適任教師案件報備單
	學校名稱
	
	本表

函報日期
	　   年    月    日

	發現或接獲投訴之日期
	　   年    月    日
	被投訴

之教師
	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
性別：□男  □女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	發現或投訴人身分姓名
（本欄如有必要時得以匿名方式填寫）
	· 學生             

· 學生家長           

· 其他：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
	
	

	
	· 
	疑似被害人身分
	· 學生

· 其他：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本案屬性
（請勾選）
	屬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7款：

□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。

	案件概述
	

	填表人
	單位主管
	人事室
	校長

	
	
	
	


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疑似不適任教師調查結果情形表

	學校名稱
	
	本表

函報日期
	　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成立調查小組日期
	　   年    月    日
	啟動調查
日期
	　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調查
結束日期
	　   年    月    日
	調查報告

作成日期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調查結果是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
	     □ 是     □ 否
	
	

	調查小組

成員

（以3至5人為原則，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）
	職稱

姓名

性別

職稱

姓名

性別

◎調查小組成員共    人，其中性別比例：男性　　人；女性　　人

	調查內容

分析

(調查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請附於後)
	

	勸導情形
	有無指定適當人員勸導其接受鑑定：

□有，勸導人員之職稱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無

	鑑定情形
	經鑑定結果有無罹患精神病：

□有，病名：               
□無

□當事人拒絕接受鑑定

	調查結果
	□經查證結果屬實，已依規定進入評議期。
□經查證結果雖未患精神病(或拒絕接受鑑定)，惟另查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____款情事，依規定進入他類後續作業期程。(如為此項，後續依各該類型規定填列表件)

□經查證結果非屬事實(無精神病)，且無他類情事，建請予以銷案解除列管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填表人
	單位主管
	人事室
	校長

	
	
	
	


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不適任教師案件整體檢核表

	學校名稱
	
	本表

函報日期
	　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評會作成決議日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	被投訴

之教師
	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
性別：□男  □女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	發現或投訴人身分姓名
（本欄如有必要時得以匿名方式填寫）
	· 學生

· 學生家長           

· 其他：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疑似被害人身分
	· 學生

· 其他：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本案屬性
（請勾選）
	屬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7款：

□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。

	案件概述
	

	評議
結果
	

	處理不適任教師案件整體檢核情形

	期別
	序號
	應辦事項
	檢核項目
	檢核結果

本欄由本局勾選

	
	
	
	
	符合
	未符合

	察

覺

期
	1
	學校發現或接獲投訴後，校長應於學校知悉當日起3日內組成調查小組負責調查。
	◎主動發現或接獲投訴之日期：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
	

	
	
	
	◎報備單(附表1)函報本局日期文號：　　
  　 　年　 　月　　日
        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	
	

	
	
	
	◎組成調查小組之日期：　　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
	

	
	2
	調查小組中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
	◎調查小組成員共    人，其中性別比例：男性　　人；女性　　人
職稱

姓名

性別


	
	

	
	3
	學校應於組成調查小組後1週內啟動調查機制。
	◎啟動調查機制之日期：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
	

	
	4
	學校應於組成調查小組後1個月內完成調查；必要時得報本局延長調查期間，至多以1個月為限。
	◎調查結束日期：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
	

	
	
	
	◎延長調查者，報局延長日期文號：

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        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	
	

	
	5
	如教師疑似罹患精神病者，學校得另行指定適當人員勸導其接受合格醫師之鑑定。
	□無指定適當人員勸導
□有指定適當人員勸導，勸導人員

  職稱及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
	
	

	
	
	
	◎有無拒絕鑑定或拒絕提出診斷證明：□有　□無
◎經鑑定之結果有無罹患精神病：
□有，病名：               　
□無  
	
	

	
	6
	學校應於調查結束後10日內，分析相關事證，作成調查報告，連同佐證資料函報本局，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。
	◎完成調查報告之日期：

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
	

	
	
	
	◎調查結果(附表2)報局日期文號：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       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	
	

	
	
	
	◎調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之日期文號：
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       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	
	

	評

議
期
	7
	教師涉有本類案件經查證屬實者，自調查報告作成當日起進入評議期。

學校應於進入評議期後1個月內由教評會作成決議。
	◎教評會作成決議日期及年度：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　  學年度第　 次教評會
	
	

	
	
	
	◎教評會委員總數　　人，其中：

1.未兼行政職務教師　　人。

2.男性委員　人、女性委員　人。
	
	

	
	
	會議前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。
	◎出席委員人數　　人。
◎出席委員人數是否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：□是　□否
	
	

	
	
	
	◎會議前有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：□有　□無

◎當事人有無陳述意見：□有　□無
	
	

	
	
	
	◎教評會之委員有無應迴避人員：

□無  □有，(姓名)             
	
	

	
	
	
	◎參與投票人數   人

通過決議人數   人

◎決議是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(扣除應迴避人員)審議通過：
□是　□否
	
	

	
	8
	學校應於教評會作成決議當日起十日內，將相關會議紀錄及佐證資料函報本局審議，並將決議結果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。
	◎教評會作成決議之內容：
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
	
	
	
	◎教評會決議報本局之日期文號：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       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	
	

	
	
	
	◎教評會決議結果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日期文號：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       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	
	

	填表人
	相關處室主管
	人事室
	校長

	
	
	
	


乙類-附表1





乙類-附表2





乙類-附表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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